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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市职业病医院）

医院要求：
一、投标公司应保证服务项目在其服务范围内，否则引起的纠纷由投标公司负全责；

二、按照医院提供的台账报总价及单价；
三、中标公司应在服务后两周内提供检测合格报告并将按要求将合格标签张贴到仪器设备上；

四、中标公司应为院方提供所需的全部资质（包括外送单位）证明资料；
五、不在服务范围内的需要送至山东省计量院、中国计量院、中国气象局的仪器设备计量校准，均由投标公司负责，费用包含在报价中；

六、需要计量检测技术人员上门服务的仪器设备的计量校准，均由中标公司负责，费用包含在报价中；强检不收取费用的，院方积极做好相关配合工作。
服务理念：诚信 和谐 务实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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